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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職員從事專業研究，提昇學術水準，特訂定「中國文化大學學術研究

成果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凡經發表之研究論文、專書、創作、專利、體育成就或建教合作等得依本辦法申請獎

勵。 

第三條  申請研究獎勵之研究論文、專書與藝術及設計創作，應以原始作品為限。凡符合本辦法

者，每學年獎勵金額每人以 24 萬元為上限。 

第四條  獎助金額及獎勵事項： 

一、 研究論文： 

(一) 收錄於 A&HCI (Arts &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) 索引資料庫之期刊論文，依

申請時 JCR (Journal Citation Reports)公告最新論文期刊所屬領域之 Journal 

Citation Indicator (JCI) 排行，SCI / SCIE ( Science Citation Index/ Science Citation 

Index Expanded )、SSCI (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)索引資料庫之期刊論文，

依申請時 JCR 公告最新論文期刊所屬領域之 Journal Impact Factor(JIF)排行： 

第一類：JCR Report 領域排名前 5%(含)期刊之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8 萬元。 

第二類：JCR Report 領域排名 5%~15%(含)期刊之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6 萬元。 

第三類：JCR Report 領域排名 15%~40%(含)期刊之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4 萬元。 

第四類： JCR Report 領域排名 40%以後期刊之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2 萬元。 

上述之論文，凡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者，提供每篇文章翻譯費或發表

費 1 萬元。 

(二) 收錄於 SCOPUS 索引資料庫之期刊論文，依申請時 SJR (Scientific Journal 

Rankings)公告最新論文期刊所屬領域之排行為 Q1 者，每篇獎勵金 4 萬元；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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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 Q2 者，每篇獎勵金 2 萬元。 

凡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收錄在 SCOPUS 其 SJR 所屬領域之排行為 Q1 者之

文章，另提供每篇文章翻譯費或發表費 1 萬元。 

(三) 收錄於依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最新公告為人文學核心期刊( THCI )

第一級及社會科學核心期刊( TSSCI )第一級之期刊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2 萬元；

評比為第二級之期刊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1 萬元；其餘級別不予獎勵。 

(四) 收錄於 EI ( Engineering Village，僅限期刊論文)及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(以下

簡稱校教評會)認定核可之 CSSCI(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)索引資

料庫收錄之期刊論文，每篇獎勵金 5 仟元。 

(五) 研究論文核發獎勵金方式如附表一。 

本款獎勵限「原著論文(original article)」及「綜合評論(review article)」，以資料庫出

版商之分類為依據。研究論文須以本校名義發表始符合本項獎勵資格，唯同時具

名 2 個(含)以上學研機構者，本校須為第一機構，每篇並頒發獎狀乙紙。 

二、 專書： 

專書係指本校專任教職員以其專業知識或其教學上之創見經驗，撰寫公開發行出

版具 ISBN 國際標準書號(國內出版者須經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)之學術著作，附具

專書首刷達 100 本(含)以上之證明資料，且於作者介紹載明任職本校之職稱者。

但出版電子書者，得以出版社之專業審查證明代替首刷數量證明。每件頒發獎狀

乙紙；其獎勵金核發標準如下： 

(一) 依國科會人文處「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作業要點」審

查通過出版者，或依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「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作業

要點」審查通過出版者，每件頒發獎勵金 8 萬元。 

(二) 公開發行出版具 ISBN國際標準書號(國內出版者須經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)之

專書且經院評會審查通過者，每件頒發獎勵金 3 萬元。 

(三) 著作如為數人共同完成者，由合著之本校教師自行分配獎勵金，合著者須為

該完整著作之共同參與者，如僅為該著作部分章節之著作，則不予獎勵。 

(四) 如係教科書、編著、技術報告、翻譯、升等著作、學位論文、個人論文合集、

研討會專輯、工具書或非學術性通俗著作(由院評會認定)、再版再刷書籍，則

不在獎勵範圍內。 

三、 藝術及設計創作：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 17 條所認定申請項

目(如個人畫展、演唱(奏)會、舞蹈創作、演出、戲劇編劇、導演、設計作品…等)，

每件頒發獎狀乙紙；其獎勵金核發標準如下：  

(一) 發表於國際性且具審查機制之重要專業展演、或作品經國際級文化機構典藏者，

每系列展演活動或每組典藏作品，頒發獎勵金 8 萬元。未符本項標準者，得依

次項標準頒發獎勵金。 

(二) 發表於國家級文化機構且具審查機制之專業展演、或作品經國家級文化機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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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市立美術館及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者，每系列展演活動或每組典藏作品，

頒發獎勵金 5 萬元。未符本項標準者，得依次項標準頒發獎勵金。 

(三) 發表於直轄市政府級文化機構主辦具審查機制之專業展演者，每系列展演活動

頒發獎勵金 3 萬元。未符本項標準者，得依次項標準頒發獎勵金。 

(四) 發表於縣(市)政府及民間文化機構具審查制度之專業展演，每系列展演活動頒

發獎勵金 2 萬元。 

(五) 上述所稱國際性係指大會語言為外文，或活動內容具外文翻譯者。 

(六) 以上所稱重要專業展演，係指在專業領域知名且為常設之展演，不包括觀摩交

流、商業娛樂或觀光節目之活動。 

(七) 聯合發表或展演，同一活動僅得以一案申請(獎勵金由本校合作之教師議定分

配)，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 

        1.音樂類：申請者個人演出時間應在 10 分鐘(含)以上。 

2.美術類：申請者個人作品件數應占所有聯展作品一件以上。 

3.動畫類：申請者動畫作品呈現時間應在 2 分鐘(含)以上。 

4.舞蹈類：申請者個人(含導演或編舞者)演出時間應在 8 分鐘(含)以上。 

5.戲劇類：申請者個人(含導演或編劇者)演出時間應在 20 分鐘(含)以上。 

6.影像類：申請者影像作品呈現時間應在 5 分鐘(含)以上。 

(八) 申請教師應提供展演證明、邀請函、創作發表與展演活動之相關佐證資料。 

(九) 藝術創作之發表、展覽與表演等，僅限首次發表提出申請。 

(十) 以上審議程序，須經申請教師所屬學院初審通過後，送學術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

稱學發會)審議。 

四、 發明專利： 

本校專任教職員以本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國內外發表者，每項專利頒發獎狀乙紙

及獎勵金核發標準如下: 

(一) 國內發明專利：新臺幣 2 萬元 

(二) 國內新型專利：新臺幣 1 萬元 

(三) 國內設計專利：新臺幣 5,000 元 

(四) 國外專利：新臺幣 3 萬元 

如同時獲得國內外專利僅能擇一申請。 

五、 體育成就：本校專任教職員身為運動員、擔任國家或本校運動代表隊教練獲下列

殊榮者，頒發獎狀乙紙與獎勵金；獎勵金核發標準如下： 

(一) 獲得國光獎章一等、二等、三等者，分別頒發獎金 4 萬元、3 萬元、2 萬元。 

(二) 獲得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或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前三名者，頒發獎金 4 萬元；

世界運動賽會獲得前三名者，頒發獎金 3 萬元；遠南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，

頒發獎金 2 萬元。 

(三) 獲得世界大學錦標賽前三名者，頒發獎金 2 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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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以本校名義發表或為所屬專利權人，方得申請獎勵。 

未符上述獎勵條件之申請案，經申請者所屬單位審查後，認有獎勵必要者，得提

出敘獎理由及獎勵金額，送學發會進行審議。審議結果認有必要者，得責成研究

發展處送三位校外相關領域之教授級專家學者進行專案審查，給予是否符合獎勵

標準及獎勵金額之建議；再由學發會進行複審。校外審查費用，由研究發展處負

擔，惟所屬單位建議之獎勵金額若高於學發會審議結果者，校外審查費用則由所

屬單位負擔。 

第五條 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限制： 

一、學術研究成果之主辦單位為本校者，每件獎勵金折半頒發。 

二、同一件作品，同時符合校內不同獎勵辦法者，以其中最高金額核發獎勵金；不重複

獎勵。 

第六條 獎勵之申請及審查： 

符合第四條第一項獎勵項目者，應於發表或獎勵事項發生之下一學期結束前，於「教師

成就登錄系統」建置完整資料並上傳相關佐證，經由系所、院主管查證後，轉至研究發

展處辦理複核；若因資料不全遭退件，未於申請期限截止日前完成更正，則視同逾期申

請。 

凡申請獎勵之教師需於教師成就登錄系統填報相關資料。經審查通過符合獎勵之事項，

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後提送學發會進行審議。日後若經學術倫理委員會認定有違反學術倫

理事由者，將追回獎勵金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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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：研究論文核發獎勵金方式 

一、 學生獎學金之申請依『中國文化大學研究生獎學金實施要點』規定辦理。 

二、凡共同合著者含校外人士，則該篇研究論文獎勵金分配方式參照下表辦理： 

作者人數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第四順位 第五順位 

1 人獨著 1     

2 人合著 2/3 1/3    

3 人合著 1/2 1/4 1/4   

4 人合著 1/2 1/6 1/6 1/6  

5 人合著(含以上) 1/2 1/8 1/8 1/8 1/8 

備註： 

1. 第一作者非本校教師時，期刊論文之通訊作者獎勵金分配比照第一順位發給。 

2. 第一作者（含共同第一作者）及通訊作者（含共同通訊作者）中，具本校專任教職員

身分之人數達兩人（含）以上者，獎勵金依其「原作者順位比例」加總後均分。 

3. 若該篇論文之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皆為本校專任教職員者，其文章翻譯或發表費 1 萬

元，由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平均分配。 

4. 第五順位以後之共同作者均不予發給獎勵金；但身兼通訊作者之本校專任教職員，不

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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